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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术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管理规定

各系（院）、部、处、室、馆：

为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职工整体学历层次和综

合素质，规范我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的管理工作，根据我院

教学、科研、教辅和管理队伍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制定本

规定。

一、 继续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各院系（部）、处要根据本单位学科建设及学术

梯队培养的需要，统筹考虑，积极主动，有计划地推荐教

职工攻读学历或学位、参加专业进修。

（二）坚持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并重，按需培养，学

用一致的原则，鼓励教学岗位特别是重点学科和紧缺专业

的教学人员，在服从教学和科研工作需要并不影响正常工

作的前提下，报考在职硕士或博士。

（三）为优化我院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鼓励教学人

员在职攻读外校相关专业的学位。

（四）坚持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培养重点的原则。

（五）坚持教职工攻读与本职工作相关专业的原则。

二、继续教育的形式和报考的条件要求

（一）教职工攻读学历、学位

1、教职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经部门领导同意，

报部门分管院领导及分管人事工作院领导批准后，方可报



考与本职工作相关专业的在职硕士或博士，且须利用工作

以外的时间攻读学位。

2、教职工参加全国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统考，录取后视为

自动离职。

（二）教师岗前培训

凡新进教师必须参加由院人事处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统

一要求安排的岗前培训学习，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后，

方可上岗。

（三）国内进修

凡连续任教两年以上的教师，应分期分批参加国内的中

短期业务进修。

（四）访问学者

中青年骨干教师应积极申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等机构的访问学者资助出国学术交流项目和国内高校的访

问学者资助项目，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

（五）教职工的学习培训内容须与本人所从事的工作对

口。

三、学习费用及学习期间的待遇

（一）教职工攻读学历、学位

1、我院教职工转正后方可报考在职博士，须完成规定

的全部工作量，其工资和院内津贴全额发放。毕业取得学

历或学位证书后，由学院报销学费，每年付其学费的八分

之一，8 年付清。

2、教职工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攻读硕士研究生学历或

学位，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后，学院按其学费的 40%报销。

3、教职工参加全国研究生统考，录取后视为自动离职。

若服务期未满，按规定交纳服务期违约金后，方可办理有

关手续。

（二）教师岗前培训

新聘教师按学院人事处统一安排参加岗前培训的，首次

培训费由学院承担，由于本人原因或学院认定其需要再次

培训者，由本人承担培训费。

（三）国内进修培训



1、教师按学院进修计划安排在国内其他院校进修的（不

包括攻读学历或学位），免去其进修期间教学工作量。进修

半年以内者，进修期间每月按同职级标准的 70%享受岗位津

贴，不享受业绩津贴；超过半年者，进修期间每月按同职

级标准的 50%享受岗位津贴，不享受业绩津贴。进修培训费

每月在 500 元及以下，由学院全部资助，超出 500 元部分

由学院负担 60%，个人承担 40%，其他费用由个人承担。每

学期按规定报销一次往返的交通费用（市外）。

非教学人员因工作需要，由学院派出进修或参加培训

的，参照上述规定。

由教职工个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同意，或由学院指定须外

出进修培训的，进修期间学院发放全额工资，不享受院内

津贴，其他费用由个人承担。

2、由学院派出参加政治学习和培训的教职工，免去其

学习期间的工作量，外出学习期间按正常标准享受院内津

贴。培训费由学院承担，差旅费按相关规定报销。

（四）访问学者

申请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资助的访问学

者，资助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内高校或国外机构

资助邀请的访问学者，经费由邀请方或个人承担。

（五）因个人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或进修课程的，其

学习期间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

四、继续教育的管理

（一）学院各部门每学年派出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人员

应适度控制。

（二）教职工攻读学位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

部门和分管院领导批准，交院人事处按教师队伍建设培养

计划和有关学历学位要求审核后报分管人事工作院领导批

准。录取后，应持录取通知书到院人事处备案。

（三）教职工外出进修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并附进

修学习招生简章及进修课程安排表原件，经所在部门和分

管院领导批准，交院人事处按教师队伍建设培养计划审核

批准、备案。



（四）教职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凡学习前未在院人

事处审核备案或所学习培训内容与工作内容不对口的，不

予报销相关学习费用，不享受学习期间的相关待遇。

（五）教学人员外出进行专业进修或访问学者出访，

每两年可安排一次，相隔年限以返校报到上班时间至下次

派出日期为准计算。

（六）凡经学院批准参加各类继续教育学习或培训，

并在学习期间享受相关待遇或接受学费补助的教职工，五

年内不得申请调离学院，其中攻读博士人员毕业后必须在

学院工作满八年，否则需按学院支出经费退款方可办理调

离手续。

（七）访问学者或外出进修的教师，学习结束返校后，

应向院人事处及所在系部报告并在学院举办一次专业成果

展示及专题讲座等，汇报外出学习情况。

（八）教职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结束后，应将进修学

习成绩及有关证书、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送院人事处审核、

存档，方可按有关规定报销学费或补发进修学习期间的津

贴。

五、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相关规定自行废

止。

六、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湖北美术学院

二 O一 O年十一月十七日

主题词：教职工 继续教育 管理规定

湖北美术学院 2010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共印 50 份


